
國立嘉義大學特資中心課業輔導設置暨實施辦法 

98.09.19訂 

102.08.01修訂 

105.05.23修訂 

110年 08月 31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督導會議修訂 

112年 12月 22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督導會議修訂 

一、 依據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 目的 

國立嘉義大學特資中心課業輔導設置暨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針對本校身心障礙學

生因其障礙而導致的學習困難、學習成就低落之情況，特設立課業輔導機制協助就讀本校

身心障礙學生增進必(選)修科目學習，加強課業之研習。 

三、 服務申請、考核及取消 

（一） 申請期限： 

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第一至第三週，或第八至第十週內完成申請，未於時間內提出申

請者視同放棄，不予受理。 

（二） 服務申請對象： 

1. 需為領有本校學生證，且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領有教育部核發之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證明，並因其障礙而影響學習者（如：感官障礙、身體病弱、學習障礙經縣

（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核發學習障礙證明或其他因功能性障礙導致學習困難者）為

優先。 

2. 以大學部學生為優先。 

（三） 服務申請審查標準： 

1. 課輔科目須以在學期間成績未達及格標準或該學期所研習之必（選）修科目為限。 

2. 審核依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及任課教師說明等相關資料評估課輔必要性。 

3. 申請者至多可申請三個課輔科目，以每週 2小時，每月 24小時為限，如有特殊情況須

經審查小組審查，同意後方可執行。 

4. 審查小組評估必要性及優先順序，以每年能提供之總時數合理分配，做為審查之考量

依據。 

（四） 學生課輔之規範： 

1. 申請課輔學生應準時上下課，態度主動認真積極，並能確實完成課輔老師指定之作

業。 

2. 課輔老師與學生，任何一方在約定的上課時間，出現未事先告知無故缺席者、無正當

理由請假缺席者、請假次數累計達 3次以上者及遲到（未超過 10分鐘，超過以缺席計

算）次數，累計達 3次以上者，皆立即取消課業輔導課程資格。 

3. 學生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於課輔前一日向課輔老師及特資中心輔導員請假，若未完成

請假程序累計達 3次，將立即中止本項服務，且將列入未來申請該項服務之審核考

量。 

4. 課輔老師與學生需依實際上課狀況，確實填寫課業輔導紀錄表，若任何一方有虛報之

情形或虛報意圖，則立即停止課業輔導課程，並取消課業輔導服務之資格。 

  



四、 申請程序 

（一） 學生有課業輔導需求者，需填寫學生課輔申請表且完成表格相關欄位，具體說明欲進

行課業加強輔導之科目並簡述所遭遇之學習困難。 

（二） 特資中心請任課老師填寫「任課老師說明函」，說明學生課業輔導之需求，並了解學生

上課情形與學習困難。 

（三） 學生（申請人）需自行檢附加(退)選完成後已確定之該學期選課課表，或在學期間未達

及格標準之學科成績單乙份(加蓋註冊組證明章)。 

（四） 學生（申請人）應主動提供課輔人選或委請特資中心商請系所任課老師或系助教、導

師推薦適當課輔人選；申請人學生需參與個別面談，說明課輔工作內容及學習需求。 

（五） 特資中心召開課輔審查會議審核各申請案；課輔老師經評估通過並完成相關聘任程序

後，方可執行課輔工作擔任課輔老師；課輔申請之審核結果將由資源教室通知申請

人。 

五、 課業輔導相關規定 

（一） 每學期有固定的課輔總時數，課輔老師須逾期末考前，補足總時數，如有不足時數之

情形，則以實際上課時數來計算薪資。若有超過時數之情形，則仍以學期固定之總時

數來計算薪資。 

（二） 課輔老師須於當學期期末繳回課業輔導紀錄表。 

（三） 課輔時間及地點：由學生與課輔老師自行確認上課時間及地點(以校內為限)。在告知特

資中心輔導員並獲得同意狀況下，可運用特資中心相關器材來進行課業輔導課程。 

（四） 課輔老師與學生，任何一方於課業輔導課程期間，欲中途更換課輔科目、課輔老師或

學生，可向特資中心輔導員提出變更課輔申請，每學期限提出一次，經特資中心輔導

員評估實際狀況後，特資中心保有最後的裁量權，得以實行拒絕或接受變更課輔申請 

六、 其他 

（一） 課業輔導（以下簡稱課輔）係為提升個別化輔導教學，須於課後實施，不能取代正式

的課堂教學與學習。 

（二） 課業輔導經費由教育部輔助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經費項目下之「課業輔導費」支

付。 

（三） 特資中心為本辦法執行單位，經由督導會議審核決定課輔之申請、審核、安排及考核

成效等相關業務。 

七、 附則 

本辦法如有未竟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修改。 

  



八、 實施流程 

 

學生提出申請 

期末師生填寫執行成效

調查表課輔老師繳回課

業輔導紀錄表 

與課輔老師 

共同協商 

重新評估需求 尋找課輔老師 

提及課輔審查

小組進行審查 

輔導員評估 

通過 未通過 


